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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 10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Q＆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.10.15 

一、學生類表冊 

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學 6.雙聯學

制學生人數

統計表 

雙聯學制於初期僅以「學校」為單位與合作學校

簽訂協議，至今未有任一系所學生至雙方學校進

行課程修讀，故仍未簽訂學院/單位名稱/學制之資

料，請問本表應如何填報? 

為配合本表填表說明「備註 2.凡學校符合前揭雙聯學制規範與國外大學建立

雙聯學制合作關係，若尚無學生數，則請填報學生數為 0，並填列該雙聯合

作之明細資料」之調查需求，若學校之雙聯學制協議書之雙方簽約以「校」

為單位，請填報為【學院-不分學院】【單位名稱-不分系所】【學制-不分學

制】，填報學生數為【0】（以校為單位亦即僅呈現 1筆資料，請勿以各別系

所填報），以利呈現該雙聯學制合作資料，惟未來若系所實際有學生至兩方

進行課程修讀者，則請各別填報實際之學院、單位名稱、學制之資料。 

學 10.學生實

習人數及時

數統計表 

「實習課程」時間為 100 學年度下學期，但學生

進行實習實際為 101 年 7 月 1 日至 101 年 8 月

31日之間進行，(即跨 100至 101學年度)，請問

此實習資料之時間基準應如何認列?  

有關學生實習應配合校內課程規劃而安排，依學校所提案例則請配合課程實

際授課日（開課日）填報，並請補充說明實際進行實習時間及留存相關文件

備查。 

學校開設實習課程，有實習之事實(時數)，但學分

數為 0，是否符合本表認列之實習? 

若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「學生實習辦法」規定辦理之實習課程，

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，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

核證明繳回學校後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可符合本表實習之認

列，因此本課程雖為 0學分仍可列計。 

歷史系學生雙主修中文系，選修中文系課程，並

配合中文系課程進行實習，此類實習是否可以列

計? 

本案例歷史系學生雙主修中文系，因中文系之課程規劃安排學生實習，爰請

填報此筆實習人數及時數於開課系所，即【中文系】。 

學生於國民小學進行部分學分實習學生，實習場

所如何認列? 

若學生於國民小學進行實習，請填報實習場所於「校外實習-其他機構」；若

學生於校內附設之國民小學進行實習，則請填報實習場所於「學校附屬機構

實習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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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冊 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學校安排「諮商與應用心理系」學碩士班學生至

學務處之心理輔導組進行實習(學校認列學分)，是

否可填報為本表之實習? 

學生於校內單位進行實習，非本表調查範疇，毋須填報。 

學生於 100 學年度修讀一門由學校安排之實習課

程，該實習課程安排上學期至於衛生局實習、下

學期則安排至非其他醫療院所實習，請問實習場

所如何填報？ 

依學校所舉案例，實習場所請依學生實際實習情形填報，亦即上學期前往衛生

局實習者，請填報「校外實習-政府機構」1人次，而下學期至其他醫療院所

實習者，請列計「校外實習-其他機構」1人次。 

學 15.大學學

系(組)新生核

定招生名額

及實際註冊

人數表 

身心障礙之學生應填列於哪一個欄位 
本表填表說明「備註 2 敘明身心障礙學生請依相關規定核報，毋須填列」，

亦即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管道及入學方式，非本表調查範疇，毋須填報。 

大陸來台之學生是否填報在外加名額之其他管道

外加名額 

本表收集對象不包含大陸地區來台就學之學生，故此類學生資料無須填報。

(學 16、學 16-1亦同) 

學 18.學生通

過語文證照

統計表 

全民英檢中級只通過初試，可否填報 ? 

本表填報請學校依各語測中心公告該語測分數（級分）達幾分即符合 CEF B1

等級，即可填報本表；所詢事項若「全民英檢」已公告達「初試」者等同達

CEF B1等級者，即可填報。 

學 19.學生參

與競賽、論文

出版等成效

統計表 

學生展演活動的時間基準為何? 請以展演活動之「實際辦理日期」為填報基準。 

在學學生出席會議日期的時間基準為何?又所指

出席之定義為何？ 

請填報學生於統計時間內出席或參與國際會議，且以「實際出席會議日期」

為填報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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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職類表冊 

表冊 本期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教 1.專兼

任教師明

細表 

學校發給兼任教師之薪資方式為延後發給，例如

100學年度下學期授課之兼任教師，學校實際發給

薪資時間點為 101年 10月或 11月，亦即兼任教師

薪資有列帳，但 101年 10月或 11月列帳薪資係屬

上學期之授課薪資，請問本欄是否可填報「是」? 

本表教師薪資是否列帳於薪資帳冊部分，係為瞭解學校是否如實按月支付教

師授課薪資，故請學校填報「當期教師(101 年 10 月 15)」薪資是否列於統

計時間支薪資帳冊，亦即專任教師薪資是否列帳於 101年 10月；兼任教師

薪資是否列帳於同年 10月、11月之薪資帳冊，若「是」即可認列。查學校

所詢案例，101年 10月、11月所列之薪資係屬前一學期兼任教師之兼課薪

資，學校未於當學期支付，爰本欄位請填報為「否」。 

職 5.專任

研究人員

及博士後

研究人員

統計表 

本表所指博士後研究人員是否指計畫主持人聘用其

協助計畫執行之具有博士學位資格者? 

本表所指「博士後研究」係指具博士學位，經學校聘用之編制外全時間能獨

立進行或主持研究計畫者，若依本表案例所指為協助計畫執行者，此等人非

本表調查範疇，毋須填列。 

例如： 

1. 如 A 君具有博士學位，並由學校延聘其承接教育部計畫擔任「計畫主持

人」，則 A君符合本表調查「博士後研究人員」定義。 

2. 若 C 教授承接國科會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，並以該計畫聘用具博士學

位之 B 君擔任全職之具博士後研究人員，並協助計畫進行，依此案例 B

君因並非獨立進行研究計畫，故不符合本表調查「博士後研究人員」定

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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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類表冊 

表冊 本期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研 5.學校

補助專任

教 師 研

究、進修之

獎補助人

次及金額

表 

校庫表冊說明獎助經費係指以學校自籌經費「額外」

獎勵或補助予專任教師之金額，若學校以自籌經費

發給專任教師之彈性薪資是否予以認列? 

本表所列「額外獎勵或補助經費」係指學校專任教師因爭取到校外研究、發

表學術著作、參加國外(際)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校外進修時，學校提供「額

外」補助或獎勵經費，與學校延攬優秀人才所補助之彈性薪資目的不同，故

不予認列。 

校庫手冊說明本表之獎補助經費，不包含教育部補

助款，國立大學以校務基金發給專任教師獎助金額

是否可列計? 

依據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」，收入來源若包括教育部補助及非

教育部補助之經費，請學校自行釐清該獎勵專任教師之經費來源為何，自行

參酌表冊定義填報。 

依校庫手冊說明「若專任教師以『帶職帶薪』方式

進修，而學校所核撥之「帶職薪資」可視為對教師

之獎勵金」，其中「薪資」所指為全部薪資或是學

校仍請教師回校上課，依照授課日數發給之薪資？ 

本欄位蒐集學校專任教師因爭取到校外研究、發表學術著作、參加國外(際)

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校外進修時，學校提供「額外」補助或獎勵經費，故

所詢案例請填報學校發給專任教師「帶職帶薪」之「本薪（即帶職薪資）」

為本表調查之獎勵經費，而學校額外聘請教師返校授課或其他教師兼課之薪

資，非屬本表調查獎勵經費，請勿填報。 

研 8.學校

辦理國際

及兩岸學

術交流活

動統計表 

學校與國外及兩岸大學簽訂姊妹校協議書，合約期

限自 99學年度生效，100學年度結束，本欄是否只

需於合約生效年度表冊(100.10期)填列? 

依學校所提案例，雙方簽訂合約之合作關係自 99-100 學年度，爰可分別於

(100.10期)及(101.10期)填報各 1次建立姊妹校數。 

學校與國外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計畫，若

合作對象並非僅限於學校，其經費來源是否須扣除

非學校出資部分 ?  

請填報「與國外及兩岸學校進行學術合作交流」計畫之「總金額」，亦即本

欄所調查之「經費」係指學校及學校以外之其他單位出資金額之總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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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校務類表冊 

表冊 本期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校 8 購買

圖書經費

及捐贈圖

書冊數統

計表 

學校以教育部計畫案補助之經費購買圖書資料是否

可列計為購買圖書資料費? 

本欄所計之購買圖書資料費不限經費來源，爰請填報前一會計年度(學年度)

實際購置圖書資料之所有經費， 毋須扣除因計畫補助之金額。 

校 10.助學

措施統計

表 

本表所指補助住宿優惠人數，是否包含具備中低收

入戶之優先住宿學生? 

請學校填報前一學年度住宿優惠之實際補助人數：即學校提供具備低收入戶

資格學生免費住宿一學年，請填報 1人數；學校提供具備中低收入戶資格學

生優先住宿，亦請填報 1人數。 

學校訂有工讀助學金辦法，並依此辦法編列工讀助

學金預算。若該預算用罄，學校另自籌經費以支應

工讀助學金，例如計畫之業務費，此經費是否可列

計於學校自籌經費? 

若該筆款項係支應於工讀助學金之經費，且列入校內會計帳務經費，則請依

「印領清冊總額」認列填報。 

學校推廣教育中心於期中考期間及暑假期間，因學

生準備考試或返鄉需求，工讀人力不足，聘請校外

臨時人力擔任工讀，其支應校外工讀人士之經費是

否可列計於學校自籌經費 ? 

本表「工讀助學金」係請學校填報實際支付與校內學生工讀助學金之情形，

若學校聘請非校內學生之臨時工作費，請勿列計為校內學生之「工讀助學

金」。 

校 11 開設

全外與授

課之院、系

所、學位學

程統計表 

本表統計前一學年度之資料，其中 A系於 100年上

學期有 30人修習全外語院、系所、學位學程，至下

學期因部分學生休學，修課人數減少為 20人，人數

應如何列計? 

本表列計時間基準為「前一學年度」資料，爰請學校填報截至該學年度之最

後 1日在籍之「修習全外語院、系所、學位學程之學生數之本國及外籍學生

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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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冊 本期相關疑義 校庫回覆 

校 14.系所

專業必、選

修實際開

設學分數

統計表 

企管系授課因學籍分組，專長領域不同所實際開設

之學分數不同，例如管理組之專業必修 12學分，會

計組之專業必修學分 10學分，學分數應以何者為準

則認列？ 

本表以「系」為填報單位，若系分組屬教育部核定通過之學及分組或校內自

訂之課程分組者，請依學期專業必修學分實際開設學分數最低者計。 

企業管理系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合開課程「企業倫理」

(3學分)，學分數應如何認列? 
請學校以主開課程之學制自行認定即可。 

校 15.畢業

學分結構

表 

企管系授課因學籍分組，專長領域不同其畢業實習

學分數不同，例如管理組之畢業實習為 12學分，會

計組之畢業實習學分為 10學分，學分數應以何者為

準則認列？ 

本表以「系」為填報單位，若系分組屬教育部核定通過之學及分組或校內自

訂之課程分組者，請填報「畢業實習學分數最低者」，並於補充說明敘明情

況。 

 


